


学院办〔2023〕3号

计算机学院聘期考核实施细则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学院教职工的工作业绩，激励、督促教职工认真
[bookmark: _Hlk509559880][bookmark: _Hlk509559702]履行岗位职责，保证学院办学目标的实现；同时，为下一个聘期的聘任、晋升、辞退等提供依据，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校内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意见》（杭电人[2019]106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聘期考核办法（试行）》（杭电人[2017]264号）、《计算机学院岗位设置与聘任实施办法》（2019年7月4日学院教代会通过）和《计算机学院绩效工资和绩效考核奖分配办法》（2019年12月27日学院教代会通过）等相关文件，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考核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工作实绩的原则。
第2章 考核对象
第三条  聘期考核的对象为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且聘期已满的在职在岗教职工。
第四条  一个聘期内病假累计超过12个月及以上的，可不进行聘期考核。
第3章 聘期考核组织机构
[bookmark: _Hlk509566999][bookmark: _Hlk97706411]第五条  学院党委成立聘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为：
1. 制定学院聘期考核实施细则，组织、指导、监督全院教职工聘期考核工作；
2. 研究决定考核中遇到的有关问题，提出教职工聘期考核结果意见和处理对考核结果的复核申请。
3. 聘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学院聘期考核材料审核工作组，材料审核工作组设在学院办公室，负责处理考核事务工作。
4. 团队（团队名单按2022年年底公示为准）成立团队考核小组，团队负责人任组长，提出团队成员的聘期考核结果，报聘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5. 根据《计算机学院岗位设置与聘任实施办法》（2019年7月4日学院教代会通过）规定，聘期考核按团队考核时，团队内部可以互相调剂业绩分。聘期内允许团队成员调整一次。原则上团队外教师间的业绩分分配，只能在业绩成果（项目）有署名的成员内进行分配。
第4章 聘期考核的内容和标准
第六条  聘期考核主要考核学院各类人员聘期岗位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
[bookmark: _Hlk509559920]第七条  学院教学科研人员（专任教师）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聘期考核办法（试行）》（杭电人[2017]264号）和《计算机学院岗位设置与聘任实施办法》（2019年7月4日学院教代会通过）中的周期聘期岗位目标及年度任务考核要求进行考核；实验室人员和职员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校内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意见》（杭电人[2019]106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聘期考核办法（试行）》（杭电人[2017]264号）进行考核。
第八条  聘期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2个等次。履行本人所聘岗位职责，完成聘期目标任务，工作业绩较好的工作人员，聘期考核结果为合格。
第九条  聘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其聘期考核定为不合格：
1. 未完成聘期目标任务；
2. 聘期内有2个及以上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基本合格的；
3. 发生3次及以上教学事故的；
4. 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超过10个工作日或累计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
5. 事假累计超过6个月；
6.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其他重大责任事故的责任人；
7. 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聘期考核，经教育后仍拒绝参加的；
8. 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学院工作任务安排的；
9. 聘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认定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其它情况。
第五章  考核程序
第十条  
1. 团队和个人提交聘期业绩及目标要求完成情况表；
2. [bookmark: _Hlk509561667]学院材料审核工作组审核；
3. 学院考核工作小组评议；
4. 学院考核工作小组确定考核等级；
5. 公示7天；
6. 对有异议的，进行复核、申述及确定；
7. 考核不合格的结果及时告知被考核不合格的工作人员,考核工作小组与
其进行劝勉教育谈话,形成书面谈话记录,考核工作小组成员与其签字后进行备案。
8. 被考核人对考核结果如有异议,可以在接到考核结果通知之日起 7日 
内向考核工作小组申请复核,考核工作小组在7日内提出复核意见,经学院(部 处)负责人批准后书面通知申请人并与其签字。
如复核结果仍被确定为不合格,其对复核意见仍有异议的,可在接到复核书面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学校考核领导小组提出书面申诉,考核领导小组接到申诉后在30日内做出决定。
9. 公布最终考核结果。
[bookmark: _Hlk509561986]第六章  考核结果的使用
[bookmark: _Hlk509562405]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的使用
1. 聘期考核结果作为学院工作人员续聘、低聘和下一轮不聘的重要依据。
2. 对聘期考核不合格的工作人员,学院下轮聘任时予以降低一级聘任,或进入校人才交流中心待岗。
3. 对未完成聘期目标任务的，学院分为校级聘期未完成和院级聘期未完成两类。
⑴ 未完成聘期目标任务且年度考核有1次及以上的不合格人员为校级聘期未完成，学院解聘，进入学校人才中心待岗；
⑵ 未完成聘期目标任务但聘期年度考核都合格的人员为院级聘期未完成，下一轮聘岗时学院予以降低一级聘任。
4. 其它符合第九条第3—9条情况的人员，按校级聘期未完成处理。
第七章  其它事项
1. 参加上一轮岗位聘任的教职工，按照签订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岗位聘任合同书》中的目标任务进行考核。
2. 未参加上一轮岗位聘任的教职工，可参照同岗位和同岗位等级人员进行考核。2022年1月1日以后进校的教职工，不参加此次考核。
3. 聘期内校内岗位调整的教职工，参加现岗位和现岗位等级的考核。
4. 聘期内岗位等级调整的教职工，根据原岗位等级和现岗位等级折算工作任务后进行聘期考核。
5. 一个聘期内病假累计12个月及以上的教职工，可不进行聘期考核。
6. 双肩挑（双聘）人员的专业技术岗位，在其学科所属学院参加聘期考核。
7. 就是个应填写《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聘期考核表》（正反面打印）。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下发之日起实行，由学院聘期考核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计算机学院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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